中港律師交流匯報

律師 :

戚為群律師

來自 : 

北京長安律師事務所長沙分所

交流日期 :

2004年2月19日至3月18日

1. 辦公室工作


為使戚律師能對本港法律工作有深入認識，故於本律師樓交流期間，我們均會按情況邀請戚律師協助處理一些文件工作，當中包括草擬中文本租約，對於各種不同的中文協議合約及其他文件，戚律師亦給予我們的寶貴的意見。

由於戚律師交流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個月，對於一些需時較長的工作如訴訟案件，我們則向戚律師由會見客人開始講解，當中如何對事件作出調查，預備各種法庭文件，訴訟程序以至訴訟技巧等，我們均盡量令戚律師明白箇中精要之處。此外，我們亦向戚律師講解了物業交易的流程及須注意事項。

2. 法庭聆訊


戚律師對香港法庭聆訊的方式特別感興趣。期間，我們讓他實際參予了一宗於終審法院審訊的訟費彌訂訴訟。 此外，我們亦安排戚律師參觀裁判署、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出席多宗不同的聆訊。戚律師對各個法庭處理的各種案件審訊，均有很深的體會，亦常與國內情況作出對比。

3. 其他活動


除了每天參予我們繁重的工作外，我們亦多次邀請戚律師共晉午膳。 一些熱心的同事更於工餘陪他往香港的名勝遊覽，瞭解本港文化，令他可以實際體會香港的生活。

4. 座談及總結


戚律師與我們一起工作的最後一天，特別舉行了一個座談會。 會中他表示香港雖屬於中國的一部份，但由於獨特的歷史傳統，司法制度與內地截然不同。他感覺到香港的律師由於英語水平較高及對西方社會的法制有深入認識，所以較內地律師有更多優勢。

香港司法制度的獨立性，以及法官與律師之間徑渭分明的關係亦是戚律師讚賞的地方，因為這可令法院的中立性更加突顯。此外，他亦十分讚賞香港律師的幹勁及無分彼此的團隊精神。在座談會中，戚律師表示內地的律師正積極提升英語水平，法律學者及工作者亦努力將中國的司法制度不斷改進，以使能與其他國家的法制接軌。

最後，戚律師向我們講解了內地律師事務所的運作模式，例如如何考取律師資格、收取法律費用、律師事務所的稅務及購買保險的情況等，令我們對內地同業有更深入的瞭解。

